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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訓練補助注意事項 

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教育訓練補助注意事項 
 
98 年 9 月 10 日第 2 任董事長核定 

98 年 9 月 23 日第 2 任董事長核定修正第 4 條第 3 項 

100 年 12 月 19 日第 3 任董事長核定修正全文 

108 年 11 月 8 日第 6 任董事長核定修正第 3、5、6、7 條及刪除第 8 條。 

 

第 1 條   為本會未來發展，加強人力規劃，善用人力資源；藉由教育訓練培育專業知識與技能、

加強服務品質觀念、提升工作效能及本會運作效率，特制定本注意事項。 

第 2 條   本會各單位每年度教育訓練補助經費，得依當年度教育訓練預算分配情況並視經費餘絀，

於每年四月前公告之。當年度之經費使用完畢後，即不予補助。 

第 3 條   本注意事項之適用對象為具有發展潛力之本會專職人員。 

第 4 條   本會專職人員為配合組織發展方向、因應業務需要，提升專業知識與技能，而參加教育

訓練者，得申請費用之補助。 

第 5 條   參訓人員須事先以附件 1 之教育訓練補助申請表提出申請，申請補助之教育訓練，其課

程內容須與參訓人員之職務直接相關。語文、休閒、娛樂、才藝類型之教育訓練，不予

補助。但語文類型之教育訓練經執行長核准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第 6 條   補助之費用，以參訓人員繳交予教育訓練舉辦單位之費用為限。每人每年度最高補助金

額合計不得逾新台幣(以下同)伍仟元。補助金額超過伍仟元至伍萬元(含)以內，應經執行

長核准；超過伍萬元者，應經董事會核准。 

第 7 條   補助之費用比例，如下： 

（一） 參訓完畢且結業測驗及格者，本會全額補助。但無結業測驗者，不在此限。 

（二） 參訓完畢但結業測驗未及格者，本會補助二分之一之參訓費用。 

（三） 參訓期間缺課達三分之一以上者，視同未完成教育訓練，不予補助。 

第 8 條   完成上述簽核程序後，參訓人員應將教育訓練補助申請表影本送交本會人事主管單位存

查。 

第 9 條   參訓人員應於教育訓練結束後一個月內，依附件 2 之格式撰寫心得報告，交由本會人事

主管單位留存。如有結業證書等可資證明參訓完畢之文件，並應連同該文件之影本乙份，

一併繳交。 

第 10 條   本會得將參訓人員接受各項訓練與進修之情形及其成績，列為考核及升遷之參考，或據

以分派職務，以發揮訓練進修最大效能。 

第 11 條   參訓人員受補助之教育訓練，其課程內容屬下列類型者，參訓人員於教育訓練結束後，

應在本會繼續服務六個月以上。違反者，應按未履行期間之比例，返還所領補助。但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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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歸責於參訓人員之事由，致未履行者，不在此限 

（一） 認證課程：係指參訓人員於教育訓練結束後，可參加公證評鑑機構舉辦之測驗，且

測驗及格者，該機構將核發及格證明之課程。 

（二） 專業技術課程：係指協助參訓人員提昇其技術能力之課程。 

第 12 條   本注意事項經董事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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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法律扶助基金會訓練補助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申請人  單位  

課程名稱  主辦單位  

課程日期  

課程時數                  小時 課程地點  

課程費用 

□         元 X         人 =          元 

□免費課程或自費參加 

申請類別 

□自行申請 

□主管指派/推薦 

參加動機 

及 

預期成效 

 

 

參加人員 

□同申請人 

□其他學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部門主管 

建議 

費用補助 

□             元/每人 

□不予補助 

給假意見 

□公假：          小時 

□補休：          小時 

□不予給假 

部門主管  執行秘書  分會長 

   

會簽 行政管理處人資組  

副執行長 執行長 

  



5-8-4 

 

教育訓練補助注意事項 

注意事項： 

1.依據「法律扶助基金會教育訓練補助注意事項」第 4點之規定辦理。 

2.請於課程開辦前二週提出申請，並檢附相關課程簡章及報名表等資料。 

3.應於訓練結束後一個月內提送訓練心得報告及結業(合格)證書影本各乙份送交存查。 

4.本申請表可作為申請(核銷)課程費用或請公假(補休)時之附件資料。 

5.相關申請流程如下： 

提出申請→部門主管填寫費用及給假之意見→執行秘書→分會長→副執行長→執行長→訓練補助申

請表送交人資單位存查→申請人報名並參加訓練→依請採購流程核銷費用→訓練結束後一個月內提送訓練心得

報告及結業(合格)證書影本各乙份交由人資單位歸檔。 

資料歸檔   □課程簡章、報名表  □訓練補助申請表  □訓練(進修)心得報告   □結業(合格)證書影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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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法律扶助基金會訓練心得報告 

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姓名  單位  職稱  

主辦單位  課程地點  課程時數         小時 

課程名稱  

課程摘要： 

 

 

課程心得： 

 

 

 

有無結業證書等可資證明參訓完畢之文件？有□ 無□ 

部門主管 執行秘書 分會長 

   

副執行長 執行長 

  

 


